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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农便〔2020〕62号

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全省农田建设项目
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省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 2019年度全省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范围

2019年度国家立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。

二、验收依据

《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农业农村部令 2019年第 4号）、

《江苏省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》（苏农规〔2019〕10号）、

《江苏省农田建设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20〕5

号）、《关于加强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意见》(苏农建

〔2019〕16 号)等相关制度规定；2019 年度农田建设项目计划

批复文件及附件（含调整变更文件）。

三、验收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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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督促项目建设单位完成单项工程

验收，负责组织初步验收（以下简称初验）,初验合格后向设区

市农业农村局提出竣工验收申请，做好竣工验收准备工作；设

区市农业农村局指导督促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初验工

作，负责组织项目竣工验收，验收结果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。

四、验收时间

根据 2019年度项目管理工作安排，项目建设任务应于 2020

年 6月 20日前完成，县级初验应于 2020 年 7月中旬完成，市

级验收工作应于 2020年 8月中旬完成。省级将于 2020 年 9 月

初对各设区市和省有关单位验收工作情况进行检查，并按不低

于 10%当年竣工验收项目进行抽查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深化思想认识。竣工验收工作是项目管理的重要环

节，对确保项目工程质量、发挥项目工程效益、提升农田综合

生产能力、落实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具有重要意义。今

年是执行国家、省农田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各项新规的第一年，

各地要认真学习领会有关政策规定，贯彻落实好新制度新要求；

要准确把握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，克服困难，精心组织，

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项目竣工验收工作。同时，

各地要切实履行农田建设牵头抓总职责，对纳入 2020年度农田

建设任务的其他部门或政府自主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要跟踪了

解、协调推进，在此基础上做好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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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和上图入库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验收准备。一要认真制定工作方案。各地要认

真制定验收工作方案，组织验收培训，市级验收方案报省厅备

案。二要做好单项工程验收。项目单项工程完成后，项目建设

单位要及时组织工程验收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对单项工程验收

要加强督促指导，为项目审计、资金报账拨付及县级初验打好

基础；组织好工程质量检测，严把工程质量关。三要全面完成

项目审计。各地要及时组织项目审计，按时完成审计任务。对

往年审计工作滞后的地方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快审计进度。

四要加快资金报账拨付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督促项目建设单

位做好报账资料收集、整理等准备工作，及时组织报账，加快

资金拨付进度，做到项目资金应报全报、应拨全拨。

（三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地要根据验收职责，加强组织领

导，落实验收方案，确保验收安全；严格落实验收责任制，明

确验收结论，对验收发现的问题认真督促整改；严格遵守廉洁

纪律，防止“四风”问题发生。市级验收情况及时报送省厅。6月

初至 8 月底，省厅对各市县验收进度实行半月调度和通报，各

市要按时填报。各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和省有关单位要切实加

强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和农场的业务指导，督促各地及时完成

初验工作，同时指导各地按照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，做好项

目档案立卷归档工作。

（四）强化成果运用。验收及抽查结果作为对市县高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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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田建设评价激励的重要依据，将直接影响激励排名和财政资

金分配。对在验收及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和农场，限期内不能整改到位的，按照农田建设项目管理有关

规定进行处理。

附件：2019年度农田建设项目验收进展调度表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

2020年 4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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